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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181 证券简称：八亿时空 公告编号：2025-023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5

月16日16时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赵雷先生主持，会议应
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审议并通过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提供的股票回购专项

贷款，其中专项贷款金额不超过7,000万元，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
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 4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0,
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的相关事宜，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其他相关事宜；
2、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股份的具体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3、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所有必

要的文件、合同、协议等；根据实际回购情况，对《公司章程》以及其他可能涉及变动的资料及文件条款
进行修改，办理《公司章程》修改及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

4、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规定必须由董事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公司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
项进行相应调整；

5、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
须的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战略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5-022）。
特此公告。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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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股份金额：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
● 回购股份资金来源：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北京分行”）提供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其中专项贷款金额不超过
7,000万元；

● 回购股份用途：在未来适宜时机将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若公司未能在股
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三年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
销。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调整，则本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

● 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0元/股（含），该价格不高于公司董事会通过回购决议前30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 回购股份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 回购股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
经公司发函确认，截至董事会通过本次回购方案决议之日：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未来3个

月、未来6个月及回购期间均不存在明确的减持公司股份计划。上述主体如未来存在减持公司股份
的计划，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股份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顺利

实施的风险；
2、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情况、外部客观

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
顺利实施或者根据相关规定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3、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拟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若公司未能在法律
法规规定的期限内实施上述用途，则存在启动未转让部分股份注销程序的风险；

4、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可能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新
规调整回购相应条款的风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一）2025年5月1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通过了该项议案。

（二）根据《公司章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相关规定，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三）2025年5月12日，公司董事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雷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回购公司
股份。主要内容为提议公司以自有资金及浦发银行北京分行提供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其中专项贷
款金额不超过7,000万元，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
币普通股（A股）股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5月 17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关于公司董事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提议公司回购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21）。

上述回购股份提议时间、程序和董事会审议时间、程序等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

二、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
本次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方案日期及提议人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资金来源

回购价格上限

回购用途

回购股份方式
回购股份数量

回购股份占总股本比例

2025/5/17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2025/5/12，由董事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雷先生提议
5,000万元~10,000万元

其他：自有资金及浦发银行北京分行提供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其中专项贷款金额不超
过7,000万元

40元/股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125万股~250万股（依照回购价格上限测算）

0.93%~1.86%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建立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

员工的积极性，提高公司员工的凝聚力，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个人利益紧密结合在一
起，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及浦发银行北京分行提供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其
中专项贷款金额不超过7,000万元，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

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未来适宜时机将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若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三年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

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调整，则本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
（二）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四）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1、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回购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如因筹划重大事

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方案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2、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上限，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

前届满。
（2）如公司董事会决议终止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3、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

露之日；
（2）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五）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本次回购股份的用途为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

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若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
告日后三年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调整，
则本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

回购股份数量：以公司目前总股本13,448.1546万股为基础，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10,000
万元，回购价格上限 40元/股进行测算，回购数量约为 250万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1.86%；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5,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40元/股进行测算，回购数量约为125
万股，回购比例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93%。

回购用途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
励

拟回购数量（万股）

125-250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0.93-1.86
拟回购资金总额（万元）

5,000-10,000
回购实施期限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
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的回购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届满时公司的实际回购情况为
准。若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或配股等除权
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的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六）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0元/股（含），该价格不高于公司董事会通过回购决议前 3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具体回购价格由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回购实施期间，综合
二级市场股票价格确定。

如公司在回购期限内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派送股票红利、配股、股票拆细或缩
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上限进行相应
调整。

（七）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及浦发银行北京分行提供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其中专项贷

款金额不超过7,000万元。公司已经与浦发银行北京分行就上市公司回购股票专项贷款达成合作意
愿并收到浦发银行北京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浦发银行北京分行同意向公司提供金额最高不超
过人民币7,000万元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专用于公司支付回购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款和费用，承诺函
有效期自签发之日起12个月（含）。具体贷款事宜将以后续实际签署的相关合同为准。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股份总数

本次回购前

股份数量
（股）

-
134,481,546
3,202,589

134,481,546

比例（%）

-
100.00
2.38

100.00

回购后
（按回购下限计算）

股份数量（股）

-
134,481,546
4,452,589

134,481,546

比例（%）

-
100.00
3.31

100.00

回购后
（按回购上限计算）

股份数量
（股）

-
134,481,546
5,702,589

134,481,546

比例（%）

-
100.00
4.24

100.00
（九）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及维持上市

地位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
1、本次回购资金将在回购期限内择机支付，具有一定弹性。截至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公司总资产 303,612.6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6,156.63万元，流动资产 113,102.71万
元。按照本次回购资金上限 10,000万元测算，分别占上述财务数据的 3.29%、4.85%、8.84%，占比较
低，并且资金来源主要是专项借款，对公司自有资金的消耗较少。根据公司经营和未来发展规划，公
司认为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研发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有足够的资金支
付本次股份回购价款。

2、本次实施股份回购对公司偿债能力等财务指标影响较小，截至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公司资产负债率为31.74%，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及浦发银行北京分行提供的股票
回购专项贷款，其中专项贷款金额不超过7,000万元，对公司偿债能力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回购
股份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有利于建立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
性，提升公司研发能力、核心竞争力和经营业绩，促进公司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回购股份不会损
害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3、本次股份回购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公
司的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十）上市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
内是否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
以及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经自查，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
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行为；不存在与本次回购方案存在利益冲突、不存在内幕交易及市场操
纵的行为；经问询，截至本预案披露日，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回购期
间均不存在明确的增减持计划。上述主体如未来存在增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一）上市公司向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问询未来3
个月、未来6个月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经公司发函确认，截至董事会通过本次回购方案决议之日：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未来3个

月、未来6个月不存在明确的减持公司股份计划。上述主体如未来存在减持计划，公司将严格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二）提议人提议回购的相关情况
提议人赵雷先生系公司董事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2025年5月12日，提议人向公司董事会

提议回购股份，并承诺在审议本次股份回购事项的董事会上将投赞成票。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
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建立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积极性，提高公司员工的
凝聚力，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个人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公
司董事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雷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公司以自有资金及浦发银行北京分行提
供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其中专项贷款金额不超过7,000万元，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未来适宜时机将回购股份用于
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提议人在提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
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在回购期间不存在增减持公司股份计划，如后续有相关增减持股份计划，将按
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承诺事项的要求及时配合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三）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在未来适宜时机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进行股份转让。若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三年内转让完毕，则将依法
履行减少注册资本的程序，未转让股份将被注销，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本次回购的股份应当在
发布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三年内转让或者注销，公司届时将根据具体实施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四）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况。若发生股份

注销情形，公司将依照《公司法》等相关规定，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定程序，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

（十五）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顺利、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相关工作，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

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的相关事宜，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其他相关事宜；
2、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股份的具体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3、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所有必
要的文件、合同、协议等；根据实际回购情况，对《公司章程》以及其他可能涉及变动的资料及文件条款
进行修改，办理《公司章程》修改及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

4、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规定必须由董事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公司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
项进行相应调整；

5、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
须的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回购预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1、本次回购股份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顺利

实施的风险；
2、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情况、外部客观

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
顺利实施或者根据相关规定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3、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拟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若公司未能在法律
法规规定的期限内实施上述用途，则存在启动未转让部分股份注销程序的风险；

4、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可能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新
规调整回购相应条款的风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88181 证券简称：八亿时空 公告编号：2025-020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房山区燕山东流水路20号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316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2
42

33,521,236
33,521,236
25.8198
25.8198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 134,481,546股，其中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数量 3,202,589
股，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账户中的股份数量1,451,685股，该等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本次股东大会
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29,827,272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赵雷先生因公务出差以通讯方式接入本 次会议，根据《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现场会议由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董事邢文丽女士主持。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与程序
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薛秀媛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462,691
比例（%）
99.8253

反对
票数
53,580

比例（%）
0.1598

弃权
票数
4,965

比例（%）
0.0149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462,691
比例（%）
99.8253

反对
票数
53,580

比例（%）
0.1598

弃权
票数
4,965

比例（%）
0.0149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339,538
比例（%）
99.4579

反对
票数

176,733
比例（%）
0.5272

弃权
票数
4,965

比例（%）
0.0149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462,691
比例（%）
99.8253

反对
票数
53,580

比例（%）
0.1598

弃权
票数
4,965

比例（%）
0.0149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462,691
比例（%）
99.8253

反对
票数
53,580

比例（%）
0.1598

弃权
票数
4,965

比例（%）
0.0149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462,691
比例（%）
99.8253

反对
票数
53,580

比例（%）
0.1598

弃权
票数
4,965

比例（%）
0.0149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462,691
比例（%）
99.8253

反对
票数
52,880

比例（%）
0.1577

弃权
票数
5,665

比例（%）
0.0170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009,011
比例（%）
97.8014

反对
票数
82,440

比例（%）
1.6096

弃权
票数
30,165

比例（%）
0.5890

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116,294
比例（%）
99.6611

反对
票数
82,440

比例（%）
0.2480

弃权
票数
30,165

比例（%）
0.0909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366,299
比例（%）
99.5377

反对
票数

149,072
比例（%）
0.4447

弃权
票数
5,865

比例（%）
0.0176

11、议案名称：《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461,791
比例（%）
99.8226

反对
票数
53,580

比例（%）
0.1598

弃权
票数
5,865

比例（%）
0.0176

12、议案名称：《关于补选第五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462,691
比例（%）
99.8253

反对
票数
53,580

比例（%）
0.1598

弃权
票数
4,965

比例（%）
0.0149

13、议案名称：《关于补选第五届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462,691
比例（%）
99.8253

反对
票数
53,580

比例（%）
0.1598

弃权
票数
4,965

比例（%）
0.014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

7

8

9

10

11

12

13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关于续聘 2025年度财务及内控
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确认 2024年度公司董事薪
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 2024 年度公司监事薪
酬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修订公
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关于补选第五届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关于补选第五届股东代表监事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4,647,581

4,770,734

4,716,674

4,716,674

4,674,342

4,769,834

4,770,734

4,770,734

比例（%）

96.2375

98.7877

97.6682

97.6682

96.7917

98.7690

98.7877

98.7877

反对

票数

176,733

52,880

82,440

82,440

149,072

53,580

53,580

53,580

比例（%）

3.6596

1.0949

1.7070

1.7070

3.0868

1.1094

1.1094

1.1094

弃权

票数

4,965

5,665

30,165

30,165

5,865

5,865

4,965

4,965

比例（%）

0.1029

0.1174

0.6248

0.6248

0.1215

0.1216

0.1029

0.102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0、1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过半数的表决通过。

2、领取薪酬的关联股东已对第8、9项议案回避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3、议案7、议案8、议案9、议案10、议案11、议案12、议案13对中小投资者进

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卜祯和刘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

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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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提议公司回购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5月12日收到公司

董事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雷先生《关于提议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公司股
份的函》。赵雷先生提议公司以自有资金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浦
发银行北京分行”）提供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其中专项贷款金额不超过7,000万元，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未来适宜
时机将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一、提议人的基本情况及提议时间
1、提议人：公司董事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雷先生
2、提议时间：2025年5月12日
二、提议人提议回购股份的原因和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建立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

员工的积极性，提高公司员工的凝聚力，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个人利益紧密结合在一
起，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公司董事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雷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公司以
自有资金及浦发银行北京分行提供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其中专项贷款金额不超过7,000万元，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
在未来适宜时机将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三、提议人的提议内容
1、回购股份的种类：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回购股份的用途：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若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实

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三年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如国
家对相关政策作调整，则本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

3、回购股份的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4、回购股份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5、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0元/股（含）；
6、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

（含）；
7、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以公司目前总股本 13,448.1546万股为基础，按照本

次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10,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40元/股进行测算，回购数量约为250万股，回购股
份比例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86%；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5,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40元/股进
行测算，回购数量约为125万股，回购比例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93%。

四、提议人在提议前6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提议人赵雷先生在提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五、提议人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提议人赵雷先生在本次回购期间无增减持公司股份计划。
六、提议人的承诺
提议人赵雷先生承诺：将积极推动公司尽快召开董事会审议回购股份事项，并将在董事会上对公

司回购股份议案投赞成票。
七、公司董事会对股份回购提议的意见及后续安排
结合公司近期股价情况及经营发展规划，公司董事会认为目前实施回购股份具有可行性。就上

述提议公司已制定相关的股份回购方案，并提请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特此公告。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88716 证券简称：中研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5
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

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7日（星期二）09:00-10: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20日（星期二）至05月26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jlzypeek@126.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
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4月26日发布公司2024年
年度报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05月27日（星期二）09:00-10:00
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

指标及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等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
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7日（星期二）09:00-10: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谢怀杰先生
董事会秘书：高芳女士
财务总监：杨丽萍女士
独立董事：安亚人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5年 05月 27日（星期二）09:00-10: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20日（星期二）至05月26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jlzypeek@126.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高芳
电话：0431-89625599
邮箱：jlzypeek@126.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

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05月17日

证券代码：688716 证券简称：中研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4
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中研路1177号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06
106

55,961,204
55,961,204
45.9905
45.990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通讯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谢怀杰先

生因公务未能现场出席会议，以通讯方式出席，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公司董事高芳女士主持本次
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吉林省中研高分
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高芳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5,927,412
比例（%）
99.9396

反对
票数
30,992

比例（%）
0.0554

弃权
票数
2,800

比例（%）
0.005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5,927,412
比例（%）
99.9396

反对
票数
30,992

比例（%）
0.0554

弃权
票数
2,800

比例（%）
0.005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5,927,412
比例（%）
99.9396

反对
票数
30,992

比例（%）
0.0554

弃权
票数
2,800

比例（%）
0.005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5,927,412
比例（%）
99.9396

反对
票数
30,992

比例（%）
0.0554

弃权
票数
2,800

比例（%）
0.005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5,939,912
比例（%）
99.9620

反对
票数
18,492

比例（%）
0.0330

弃权
票数
2,800

比例（%）
0.005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的确认及 2025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5,911,255
比例（%）
99.9107

反对
票数
33,686

比例（%）
0.0602

弃权
票数
16,263

比例（%）
0.0291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5,918,918
比例（%）
99.9244

反对
票数
25,686

比例（%）
0.0459

弃权
票数
16,600

比例（%）
0.0297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同意
票数

54,577,880
0

1,362,032
163,771
1,198,261

比例（%）
100
0

98.4608
88.4947
100

反对
票数
0
0

18,492
18,492

0

比例（%）
0
0

1.3368
9.9923

0

弃权
票数
0
0

2,800
2,800
0

比例（%）
0
0

0.2024
1.5130

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 2024年度薪酬
执行情况的确认及 2025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预计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362,032

1,333,375

1,341,038

比例（%）

98.4608

96.3892

96.9432

反对

票数

18,492

33,686

25,686

比例（%）

1.3368

2.4352

1.8568

弃权

票数

2,800

16,263

16,600

比例（%）

0.2024

1.1756

1.2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5、6、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7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佳伟、晏萍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审议事

项和表决程序、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3659 证券简称：璞泰来 公告编号：2025-038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证监会《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

安排》的最新规定，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
了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本次章程修订
包括不再设置监事会或监事、在董事会中增设职工代表董事职位等事项。故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
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会议选举通过，一致同意韩钟伟先生担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会议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韩钟伟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鉴于韩钟伟先生原已担任公司董事、战略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故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均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附件：韩钟伟先生简历
韩钟伟先生，男，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先后就职于招商

银行杭州分行、英国米德赛克斯大学、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汉能薄膜发电集团有限公
司。2015年11月至2024年5月，任璞泰来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2024年5月至今担
任璞泰来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韩钟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873,988 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0.5088%；持有宁波阔能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份比例6.4061%，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0.5989%。除上述情形外，韩钟伟先生与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
的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韩钟伟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人选的情况。

证券代码：603659 证券简称：璞泰来 公告编号：2025-037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叠桥路456弄116号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6
1,338,856,059

63.617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梁丰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
3、董事会秘书张小全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8,423,269
比例（%）
99.9676

反对
票数

258,925
比例（%）
0.0193

弃权
票数

173,865
比例（%）
0.0131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8,414,919
比例（%）
99.9670

反对
票数

258,925
比例（%）
0.0193

弃权
票数

182,215
比例（%）
0.0137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8,366,484
比例（%）
99.9634

反对
票数

277,660
比例（%）
0.0207

弃权
票数

211,915
比例（%）
0.0159

4、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8,430,009
比例（%）
99.9681

反对
票数

243,375
比例（%）
0.0181

弃权
票数

182,675
比例（%）
0.0138

5、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8,529,849
比例（%）
99.9756

反对
票数

273,420
比例（%）
0.0204

弃权
票数
52,790

比例（%）
0.0040

6.00、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6.01、议案名称：公司董事长梁丰先生2024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6,927,101
比例（%）
99.9053

反对
票数

295,205
比例（%）
0.0782

弃权
票数
62,001

比例（%）
0.0165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6.02、议案名称：公司董事陈卫先生和韩钟伟先生2024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50,927,910
比例（%）
99.9690

反对
票数

292,260
比例（%）
0.0253

弃权
票数
63,801

比例（%）
0.0057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6.03、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8,498,998
比例（%）
99.9733

反对
票数

291,660
比例（%）
0.0217

弃权
票数
65,401

比例（%）
0.0050

7、议案名称：《关于2024-2025年度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8,501,418
比例（%）
99.9735

反对
票数

281,260
比例（%）
0.0210

弃权
票数
72,801

比例（%）
0.0055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7,950,814
比例（%）
99.9323

反对
票数

672,100
比例（%）
0.0501

弃权
票数

233,145
比例（%）
0.0176

9、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8,539,014
比例（%）
99.9763

反对
票数

252,850
比例（%）
0.0188

弃权
票数
64,195

比例（%）
0.0049

10.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等十项制度的议案》
10.01、议案名称：《股东会议事规则（2025年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04,749,981
比例（%）
97.4525

反对
票数

34,018,667
比例（%）
2.5408

弃权
票数
87,411

比例（%）
0.0067

10.02、议案名称：《董事会议事规则（2025年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04,708,101
比例（%）
97.4494

反对
票数

34,060,547
比例（%）
2.5440

弃权
票数
87,411

比例（%）
0.0066

10.03、议案名称：《独立董事工作制度（2025年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04,700,411
比例（%）
97.4488

反对
票数

34,061,047
比例（%）
2.5440

弃权
票数
94,601

比例（%）
0.0072

10.04、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2025年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04,740,591
比例（%）
97.4518

反对
票数

34,021,167
比例（%）
2.5410

弃权
票数
94,301

比例（%）
0.0072

10.05、议案名称：《关联交易决策制度（2025年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04,737,491
比例（%）
97.4516

反对
票数

34,018,067
比例（%）
2.5408

弃权
票数

100,501
比例（%）
0.0076

10.06、议案名称：《对外担保管理制度（2025年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04,737,531
比例（%）
97.4516

反对
票数

34,053,927
比例（%）
2.5435

弃权
票数
64,601

比例（%）
0.0049

10.07、议案名称：《对外投资管理制度（2025年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04,739,891
比例（%）
97.4518

反对
票数

34,021,867
比例（%）
2.5411

弃权
票数
94,301

比例（%）
0.0071

10.08、议案名称：《证券投资、期货与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2025年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04,741,791
比例（%）
97.4519

反对
票数

34,018,767
比例（%）
2.5408

弃权
票数
95,501

比例（%）
0.0073

10.09、议案名称：《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2025年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04,765,791
比例（%）
97.4537

反对
票数

34,018,167
比例（%）
2.5408

弃权
票数
72,101

比例（%）
0.0055

10.10、议案名称：《银行间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2025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04,768,291
比例（%）
97.4539

反对
票数

34,022,267
比例（%）
2.5411

弃权
票数
65,501

比例（%）
0.005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8,502,614
比例（%）

99.9736

反对

票数

256,850
比例（%）

0.0191

弃权

票数

96,595
比例（%）

0.0073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
东

其中:市值 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1,138,269,852

81,167,892

119,092,105

46,632,364

72,459,741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9.7268

99.3970

99.9402

反对

票数

0

0

273,420

230,065

43,355

比例（%）

0.0000

0.0000

0.2289

0.4903

0.0598

弃权

票数

0

0

52,790

52,79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443

0.1127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11

议案名称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关 于 公 司 未 来 三 年
（2025-2027 年）股东回

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80,193,836

180,166,601

比例（%）

99.8192

99.8042

反对

票数

273,420

256,850

比例（%）

0.1514

0.1422

弃权

票数

52,790

96,595

比例（%）

0.0294

0.0536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均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其中第9、1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杨梓、李琳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